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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市文明通〔2020〕6 号

关于开展倡导使用公筷公益广告宣传的通知

各乡镇场街道党（工）委，乡镇人民政府、农场、街道办，

普侨区党委、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中央、省、揭阳市及我市关于倡导使用公筷、

文明健康用餐的要求，提高公共卫生水平，经市文明委领

导同意，决定围绕“使用公筷 文明用餐 健康生活”主题，

广泛开展倡导使用公筷公益广告宣传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1.倡导使用公勺公筷。通过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倡导

市民用餐使用公勺公筷，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。市场

监管部门要主动作为，采取有效措施，落实餐饮行业配备

公勺公筷，有条件的店面实行分餐制，引导消费者养成文

明用餐习惯。

2.开展户外广告宣传。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围绕宣传主

题，结合实际制作或采用市文明办制作的文明用餐宣传画

（附件），即日起组织在车站公交、公共广场、主要干道、

公园景区、街道社区、饭店餐厅、建筑围挡等公共场所，

利用宣传栏、广告牌、移动电视等媒介平台，广泛宣传展

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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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媒体公益宣传。各地各单位可自制或采用“普

宁发布”推出的公筷公益广告通稿，通过各自媒体平台等

多形式刊播，形成上下呼应、同频共振的良好宣传效果。

请各地各单位于 4 月 2 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市文明

办邮箱。联系人：林宏峰，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2211545，
电子邮箱：pn2211545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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